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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依戶籍法施行細則之規定，「戶」可分為那幾種？ (25分)

試題評析

普考《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命題範圍一向平均分佈，且均屬條文規定論述題型，得分較為容
易。第一題以「戶籍法之戶的種類」為命題範圍，簡單至極，幾乎等於送分，只要分段將戶的種
類相關規定，分別依序陳述即可。為求勝出，則應擴充敘明戶內之人口排序，甚或比較戶與家之
區別，方能獲得較高分數。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第18
～19頁。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上課講義》第一回，王肇基編撰，頁14～15。

答： 
戶籍法第 3 條規定：「戶籍登記，以戶為單位。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

同事業者為一戶，以家長或主管人為戶長；單獨生活者，得為一戶並為戶長。一人同時不得有二戶籍。謹依戶

籍法施行細則析述如下。

(一)依新修訂戶籍法施行細則第三條規定，戶口區分為共同生活戶、共同事業戶、單獨生活戶三種。

1.共同生活戶：「在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之普通住戶。」

說明如下：即以家為單位而編造之戶，其構成分子，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集合體，以家長

為戶長。其構成要件有二：

(1)為同居（即居住同一處所也），其同居之人或為親屬關係，或無此關係，而以永久共同生活而同居

者。

(2)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但此種目的並非始終不可分離，只須有永久之意思即可。

2.共同事業戶：「在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經營共同事業之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或其他公私

場所。」

說明如下：以營共同事業者為單位而編造之戶，其構成分子係以營共同事業為目的之結合，以主管人為

戶長。凡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及其他公共處所均屬之。其構成要件有三：

(1)在同一處所，即在同一建築物居住也。

(2)為同一主管人之下，即同受一主持人之主持下（此為戶內各人，在共營事業上，同受一人所主管也。

(3)為經營共同事業，即共同經營同一目的之事業，但不以共財為要。

3.單獨生活戶：「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立生活者。」

同一處所有性質不同之戶並存者，應依其性質分別立戶。共同事業戶有名稱者，應標明其名稱。

(二)另依新修訂戶籍法施行細則第4條規定，「戶」的人口排序如下：

1.共同生活戶內之人口，其排列次序如下：

(1)戶長。(2)戶長之配偶。(3)戶長之直系尊親屬。(4)戶長之直系卑親屬。(5) 戶長之旁系親屬。(6)其他家

屬。(7)寄居人。

2.共同事業戶內之人口，其排列次序如下：

(1)戶長。(2)受僱人。(3)學生。(4)收容人。(5)其他成員。(6)寄居人。

(三)此外，「戶」與「家」亦有所區別：

1.法律依據不同：家，民法；戶，戶籍法。

2.範圍大小不同：家的範圍較小；戶的範圍大。家為戶之一。

3.構成要素不同：家以親屬團體為基本組成單位，以永久共同生活為要素；戶不限親屬團體，編戶對象也

不以共同生活為限（尚有共營事業者）。

4.主持人不同：家以家長（推定）為主持人；戶以戶長（法定）為主持人。且家長可為家內親屬之監護

人，戶長則無此權。

5.有無分類不同：家不分類；而戶分共同生活戶與共同事業戶。

6.成立要件不同：家為親屬團體永久共同生活，自然形成；戶須經戶政機關接受登記後始可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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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分離條件不同：家長得令有行為能力家屬分離，而有行為能力之家屬亦可請求分離；戶長則無此權，戶

內成員可依法申請遷出或住址變更之權利。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之外國人配偶因受家暴離婚而未再婚者，欲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為證明

其具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得檢具之文件包含那些？(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純屬條文規定論述題型，全以「國籍法」為命題範圍，只要分段將國籍法本法及國籍法施行
細則相關規定，分別依序陳述即可。但因「國籍法」甫於民國105年12月21日剛大幅修訂，若能依
修正公布之最新條文應答，當能獲取較高分數。惟本題題意所指「證明文件」，範疇細瑣，故有
賴補充說明。 
至於「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則一如往常，並未在普考申論題中出現。綜論，今年題目偏易，考
生只要能抓住新修法條動向，應均可有較優之表現。 

考點命中 
1.《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總複習講義》第一回，申論題庫彙編，王肇基編撰，第6
頁。 

2.《高點‧高上國籍與戶政法規(含概要)上課講義》第三回，王肇基編撰，頁14～15。 

 

答：  
國籍法於十八年二月五日制定公布施行，其後歷經四次修正。民國一O五年為落實延攬優秀外國人才及保

障新住民權益，並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意旨，維護婚

姻移民者權益，並解決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實務上之問題，修正部分條文，其中即包括本題所指，外國人曾為

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者，申請歸化之新增規定。僅依題意敘明如下： 
(一)依國籍法第4條規定：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第3)條第1項第1款至第5款要件，於中華民國

領域內，每年合計有183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

化： 
1.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1項第4款。 
2.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

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 
3.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4.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5.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6.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7.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

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1項第2款、第4款及第5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二)依國籍法第3條第1項第4款申請歸化之要件為：「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

虞。」至於證明文件，則另定於國籍法施行細則。 
(三)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 

國籍法第3條第1項第4款所定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其證明文件規定如

下： 
1.依本法第4條第1項第2款、第3款規定申請歸化國籍者，得檢具下列文件之一，由內政部認定之： 

(1)國內之收入、納稅、動產或不動產資料。 
(2)雇主開立之聘僱證明或申請人自行以書面敘明其工作內容及所得。 
(3)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 
(4)其他足資證明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資料。 

2.前項(1)、(2)及(4)之文件，包含申請人及其在國內設有戶籍，且未領取生活扶助之下列人員所檢附者：配

偶、配偶之父母、父母。 
3.前項(3)所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包含申請人及其在國內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所檢

附者：配偶、配偶之父母、父母。 
4.前項(3)所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由前項各款人員之一檢附者，該等人員並應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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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保障申請人在國內生活無虞之擔保證明書。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C）1 某甲於 107 年 1 月 1 日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如擬於 109 年 8 月 1 日擔任公職之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可以擔任花蓮縣玉里鎮民代表 (B)不得擔任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 
(C)可以擔任中華民國空軍少校 (D)不得擔任基隆市民政處處長 

（B）2 一越南籍女性勞工，在臺與我國人同居出生之子女，經生父認領，依我國法規定，該子女之國籍為

何？ 
(A)越南 (B)中華民國 (C)兼具越南及中華民國 (D)無國籍人 

（B）3 來自德國的修女 A，在臺服務奉獻 50 多年，致力蒐集保存臺灣各族群傳統服飾文物，A 欲申請歸化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 須先放棄其原國籍，始得申請歸化 
(B)A 如符合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之法定要件，無須放棄原國籍，即得申請歸化 
(C)A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以上，且無不良素行，無須放棄原國籍，即得申請歸化 
(D)A 無須放棄原國籍，即得申請歸化，但仍須通過我國語言能力測試 

（D）4 外國人甲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經獲准後，下列何者得申請隨同歸化？ 
(A)甲之配偶 A (B)甲之 25 歲未婚大女兒 B 
(C)甲之 18 歲已婚小女兒 C (D)甲之 15 歲未婚小兒子 D  

（C）5 下列何者得依國籍法規定，因出生而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A)甲在桃園市出生，其生父為無國籍，生母為美國籍 
(B)乙在臺北市出生，其生父生母皆為美國籍，但兩人未辦理結婚登記 
(C)丁在泰國出生，其生父為已婚之中華民國人，生母為泰國籍 
(D)丁在新竹市出生，其父母為來臺工作的韓國籍夫妻 

（C）6 外國人甲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經獲准後，未於 1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但依法延展時限後

已在期限內提出，則甲自何日起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A)甲提出申請歸化之日 (B)甲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之日 
(C)申請機關許可歸化之日 (D)申請機關許可歸化日之翌日 

（B）7 甲帶 3 名子女從美國返臺定居，並於 108 年 2 月 1 日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其長子於 87 年 1 
月31 日出生，未婚；次子於 89 年 5 月 5 日出生，已婚；三子於 91 年 8 月 10 日出生，未婚。

關於3 人之隨同回復國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長子及次子須自行申請回復，三子可隨同回復 
(B)長子須自行申請回復，次子及三子可隨同回復 
(C)次子須自行申請回復，長子及三子可隨同回復 
(D)3 名子女皆可隨同回復 

（C）8 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證明文件，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下

列何種申請？ 
(A)廢止 (B)撤銷 (C)更正 (D)變更 

（C）9 外國人歸化，經核准定居，而為初設戶籍登記，未居住國內者，戶政事務所應通知下列何者？ 
(A)法務部 (B)內政部警政署 (C)內政部移民署 (D)外交部 

（B）10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戶籍登記之申請期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即不受理 
(B)戶籍登記之申請，原則上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 30 日內為之 
(C)出生登記至遲應於 45 日內為之 
(D)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立即處罰應為申請之人 

（C）11 依戶籍法規定，經下列何機關為輔助之宣告者，應為輔助登記？ 
(A)內政部 (B)法務部 (C)法院 (D)衛生福利部 

（C）12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遷出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遷出原鄉（鎮、市、區）3 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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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出境 1 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C)全戶遷徙時，經警察機關編列案號之失蹤人口，應隨同為遷徙登記 
(D)因入矯正機關收容而遷出原鄉 3 個月以上，仍應為遷出登記 

（D）13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閱覽戶籍資料或交付戶籍謄本之申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本人或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 
(B)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C)利害關係人依規定申請時，戶政事務所僅得提供有利害關係部分之戶籍資料或戶籍謄本 
(D)戶籍謄本之格式及利害關係人範圍，由地方戶政主管機關定之 

（A）14 依戶籍法規定，申請辦理繼承登記有查證被繼承人之配偶及血親關係之需求者，得向任一戶政事務

所申請下列何項資料？ 
(A)親等關聯 (B)血統關聯 (C)世代關聯 (D)親子關聯 

（A）15 國民依法令之行為，有使用姓名之必要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應使用本名 (B)得使用筆名 (C)得使用藝名 (D)得使用外文姓名 

（A）16 依姓名條例申請改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何日起發生效力？ 
(A)戶籍登記之日起 (B)申請改姓時起 
(C)戶籍登記後滿 3 個月起 (D)申請改姓之翌年 1 月 1 日起 

（A）17 因執行公務之必要，可否申請更改姓名？ 
(A)可申請更改姓名 (B)只能申請改姓 (C)只能申請改名 (D)只能更改一次 

（C）18 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由何機關定之？ 
(A)教育部 (B)法務部 (C)內政部 (D)行政院 

（B）19 依姓名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申請改姓，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被認領、撤銷認領者，為被認領、撤銷認領之證明文件 
(B)被收養者，為收養契約 
(C)臺灣原住民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者，為足資證明家族正確姓氏之文件 
(D)其他依法改姓者，為其依法改姓之證明文件 

（D）20 下列何種情形，得不使用本名？ 
(A)在職證明書 (B)汽車駕駛執照 (C)國家考試准考證 (D)族譜 

（C）21 依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為理由申請改名，其次數限制為何？ 
(A)1 次為限 2 (B) 次為限 3 (C) 次為限 (D)無次數限制 

（C）22 A 國籍甲男與我國籍乙女結婚後共同居住在臺北市，關於甲、乙位於 B 國不動產之歸屬問題，依我

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應適用： 
(A)A 國法 (B)中華民國法 
(C)原則依中華民國法，例外依 B 國法 (D)同時適用中華民國法與 B 國法 

（C）23 甲男自小生長在 A 國，但同時具有我國與 A 國雙重國籍，與我國籍乙女結婚後共同居住在 B 
國，甲、乙婚後不睦，遂在我國法院起訴請求離婚，關於離婚之原因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

律？ 
(A)中華民國法 (B)A 國法 (C)B 國法 (D)併用中華民國法與 A 國法 

（B）24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5 條第 1 項規定：「婚約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此種立法型

態為： 
(A)準據法之重疊適用 (B)準據法之併行適用 (C)準據法之選擇適用 (D)準據法之分割適用 

（D）25 法國人甲在我國定居 30 年，後於我國病逝。甲於我國、法國及菲律賓均有遺產。關於甲遺產繼承

應適用之法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依法國法甲之遺產為無人繼承之財產時，就甲在我國之遺產，依我國法律處理 
(B)依我國法我國國民應為繼承人者，得就甲在我國之遺產繼承 
(C)甲之遺產繼承依法國法處理 
(D)依法國法我國國民應為繼承人者，得就甲在菲律賓之遺產繼承 

 


